应询函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：
根据贵院于2024年2月21日发布的《征询公告》，因贵院审理一财产损失赔偿案件，需对北京市丰台区莲怡园一区2号楼4单元902号房屋的2017年3月的市场价值及2017年12月3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。委托要求为：对该房屋2002年7月24日期间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，现有材料清单为：起诉书复印件、开庭笔录复印件、房地产复印件、评估申请书复印件。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自愿接受以上条件承接该项工作。
特此应询。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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